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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職代約僱人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9條規定暨及依據本處螺學字第 1140002160 號簽辦理。 

貳、甄選名額 

    正取1名，備取2名。 

參、報名資格條件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護理科、系畢業者，領有護理師證書。 

三、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六個月以上或二年以上之護理實務經驗者。 

四、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肆、工作項目及待遇 

   一、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執行、學生團保、傷病處理，特殊疾病、特殊疾病建檔等業務、健康 

中心設備、藥品、醫療耗材申請及整理及其他交辦事項。 

   二、待遇按月支薪約僱五等280薪點進用(折合新臺幣38,948元)。 

伍、簡章公告 

一、公告於本校網站（https://ryes.chc.edu.tw/）與彰化縣機關徵才、約聘與錄取公告系統網站

（https://person.chcg.gov.tw/latestevent/list?Parser=9,3,16）。 

二、公告期間：114年7月23日至114年7月28日止。   

陸、報名方式、時間及地點  

一、報名方式： 

（一）採現場親自報名。 

（二）委託他人報名。 

二、報名時間：114年7月29日至114年7月31日止（上午8時至中午12時，下午13時至17時） 

三、報名地點：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人事室。 

四、繳驗證件：  

（一）甄選報名表（附件1）。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請黏貼於證件資料表（附件2）。  

（三）專科以上學歷證明文件(畢業證書)、護理師證書。  

（四）相關工作經歷證明。 

柒、甄選時間、地點及方式 

一、甄選時間：114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14 時 0 分，參加甄選人員應於當日 13 時 45 分前完成報

到手續。 

二、甄選地點：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二樓視聽教室（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二段 150 號，電話

04-8882039 分機 112 魏主任）。 

三、甄選方式：採資料審查及面試方式。 

捌、甄選錄取方式 

  一、初審合格者擇優面試，從優錄取，並於本校網站公告。資格不符或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資料不

實或有遺漏，由當事人自行負責。如需寄回報名資料者，請另附回郵信封。 

 二、錄取人員請於 114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8時前持國民身分證及體檢表（最近 1 個月內之公

立醫療院所）至螺陽國小人事室報到。 

 三、進用起薪日期：自民國 114 年 8 月 25 日（或依實際到職日）至 116 年 8 月 24 日。 


